
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4 年“一带一路”外

语专业综合评价招生简章 

 

北京外国语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外国语高等学校，

是教育部直属首批“211工程”高校、“985”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高

校、首批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。学校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

北外老教授们回信精神，坚持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，紧密结合国家

战略发展需要，形成“外、特、精、通”的办学理念和“兼容并蓄、

博学笃行”的校训精神，以“语通中外，道济天下”为使命，构建

全球语言、全球文化、全球治理三大学科平台，聚焦国际传播、国

际组织、区域国别人才急需领域，培养有家国情怀、有全球视野、

有专业本领的高端复合型人才，推动中国更好走向世界，世界更好

了解中国。 

学校开设 101种外国语言，覆盖 182个中国所有建交国和 193

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官方用语，是全国最大的高端外语人才和涉外复

合型人才培养基地。 

学校办学历史悠久，实力雄厚。现有 54 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

流本科专业建设点。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，学校外国语言

文学一级学科评级为 A+，位居全国榜首。在 2023 年 QS 世界大学

学科排名中，学校语言学位列 45，英语语言和文学位列 101-150，

现代语言学位列 151-200，位居国内同类院校之首。 



基于语言，超越语言；始于语言，止于无限。学校现已形成以

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为主体，文、法、经、管、教等多学科协调发展

的格局，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跨学科培养的复合型人才成长绿色通

道。所有外语专业学生均可从英语、外交学、法学、新闻学、传播

学、国际经济与贸易、国际商务、汉语言文学、汉语国际教育、历

史学等十个专业方向自由选择辅修自己感兴趣的任一专业，修满规

定学分获得学信网可查的辅修学位证书，为职业发展和专业深造开

辟广阔的空间。 

学校集聚优质教育资源，促进拔尖创新人才成长，设立国际化

战略人才培养项目，建立保送研究生、本硕连读、本硕博贯通培养

机制，综合推免率、海外留学比例均高达 30%以上。学校与中国人

民大学、中国政法大学、中央财经大学、北京理工大学等“双一流”

名校合作搭建跨校联合培养平台，与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国人

民大学、北京理工大学共享丰富多彩的高质量通识课程。学校开发

了涉外法治、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、国际传播、外交与外事、国际

经济与贸易、区域国别学、外语教育等辅修微专业，全面满足学生

个性化专业发展和全球胜任力培养需要。 

学校立足中国，面向世界，与全球 84 个国家和地区的 299 所

高校和学术机构签署交流合作协议，承办 23 所位于亚、欧、美洲

18个国家的海外孔子学院及独立孔子课堂，数量居国内高校之首。

来自 10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使校园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的大观园。学

校鼓励学生全球留学、全球体验、全球发展，设立专项奖学金，搭



建“知行世界”和“知行中国”全球实习实践平台，支持在校生在

学期间 100%出国学习实践，全面提升毕业生全球胜任力。北外学子

的全球视野、专业本领、综合素养广受国内外好评。近年来，毕业

生就业率、起薪等职业发展指标均位居全国高校前列。广大校友活

跃在各大部委、国有企业、金融机构、教育系统、新闻媒体以及国

际组织、跨国公司、外资机构，成为精英翘楚、社会栋梁，为中国

参与全球治理、建设“一带一路”和中外人文交流做出突出贡献。 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和《教

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

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23〕10号）的精神，我校决定针对“一带一

路”外语专业继续实施综合评价招生，在录取阶段依据考生的高考

和我校组织的语言文化能力测试（以下简称“能力测试”）两方面

的成绩录取考生。 

一、领导机构 

我校综合评价招生由学校本科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，由本科

招生办公室组织和实施。 

二、招生专业 

日语、日语（日本研究）、俄语、德语、法语、法语（国际关

系）、西班牙语、西班牙语（国际商务）、葡萄牙语、葡萄牙语（法

学）、阿拉伯语、意大利语、波兰语、阿尔巴尼亚语、丹麦语、拉

脱维亚语、希腊语、克罗地亚语、冰岛语、朝鲜语、朝鲜语（法学）、

波斯语、柬埔寨语、马来语、土耳其语、乌尔都语、印度尼西亚语、



越南语、阿姆哈拉语，共 29 个专业及方向。招生专业及学院介绍

视 频 详 见 北 外 本 科 招 生 网 ：

https://joinus.bfsu.edu.cn/spbw.htm。 

我校在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计划编制原则指导下，将参考

各省（区、市）考生报名及初审通过情况确定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，

具体招生计划及批次以各省级考试院发布为准，考生按招生计划填

报相应高考志愿。 

三、招生省份 

本年度综合评价招生实施省份为：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、

内蒙古、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上海、江苏、浙江、安徽、福建、

江西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重庆、四川、陕西、云南、

贵州、广西、海南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、新疆、西藏等 31 个省市

自治区。 

实施新高考省份不分文理，具体选考科目以所在省市考试院发

布的招生计划为准。 

四、报名条件 

考生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 

1.具有家国情怀，品学兼优，志存高远，身心健康，综合素质

高，外语学习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突出，对区域国别研究

和国际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有浓厚兴趣； 



2.高三第一学期期末（或最近一次模考）成绩在年级同科类排

名前 10%以内，并且语文和外语成绩均在同科类排名的前 10%以内

（我校生源基地校和省级示范校可适当放宽排名限制）； 

3. 符合教育部《2024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》中的高

考报名条件。 

此外，我校鼓励复语考生报考。复语考生是指熟练掌握英语、

俄语、德语、法语、日语、西班牙语、朝鲜语等外语语种中任意两

种语言的考生。申请复语考试的考生应提供由所在学校出具的复语

相关考试等级证明或学时证明，经我校审核通过后方可参加复语测

试。西班牙语的复语考生须达到《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》A2级水

平，德语、法语的复语考生须达到《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》B1级

（德语复语考生达到 DSD1级亦可），朝鲜语复语考生达到 TOPIK3

级，日语复语考生达到 N2 水平，俄语复语考生达到《普通高等学

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俄语科考试大纲》的基本要求。 

五、报名要求 

2024年 3月 15日至 4月 15日 24:00，考生登录我校本科招生

网网上报名系统（https://zhpd.bfsu.edu.cn/aeeaps）进行报名。

考生在报名系统里填写和上传各类信息，无需邮寄纸质材料。身份

证、复语考生的等级证书原件，学校推荐信（从报名系统打印），

以及其他证书的复印件请在参加能力测试时随身携带以备查验。 

中学阶段所学外语语种必须与高考报名所选语种一致，因选错

而造成的一切后果,由考生自负。 



中学在填写推荐信之前，应将推荐考生的《考生信息一览表》

在校内公示 3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方可填写推荐意见。 

六、初审 

1.报名结束后，我校将成立专家组对报名材料进行初审以确定

参加能力测试人选。 

初审结果分为“通过”和“未通过”二档。 

2.学校初审结果公布时间为 5月中下旬，并将在我校本科招生

网上公示 5个工作日。考生可在报名系统查询初审结果。 

七、能力测试 

1.初审结果为“通过”的考生须在报名系统确认参加我校统一

组织的测试，测试时间预计安排在 6月中旬（具体时间及详情另行

通知），测试地点为北京外国语大学，请考生及时关注我校本科招

生网。 

2.能力测试形式为面试，满分 50分，包括外语口试（满分 25

分）和中文面试（满分 25分）。 

3.复语考生须参加复语测试，考试时应提供所在学校出具的复

语相关考试等级证明或学时证明。复语测试（满分 5 分）为口试，

复语测试成绩 3分及以上的作为附加分计入能力测试成绩；否则不

计入，同时取消其复语资格，但保留其作为非复语考生的资格。考

生成绩若累计得分超过 50分按 50分计。 

八、测试结果 



1.测试结果分为“合格”“不合格”两个等级。能力测试总分

达到 30 分且外语口试和中文面试成绩均达到 15 分的考生为“合

格”，达不到测试标准的考生为“不合格”。 

2.测试合格考生名单在我校本科招生网上公示合格后，有资格

填报我校综合评价招生志愿。未参加我校测试、测试不合格以及公

示不合格的考生，不具备资格填报我校综合评价招生志愿，我校将

不予录取。 

九、综合评价成绩算法 

测试结果合格的考生，其综合评价成绩为考生的高考（实际考

分）、能力测试两个方面的成绩以当地高考成绩满分值按 7:3的比

例加总。 

十、志愿填报 

公示合格的考生根据各省考试院公布的我校分省分专业招生

计划填报高考志愿。 

十一、录取规则 

1.录取程序开始后，由各省级招办将符合我校规定条件并且报

考我校的入选考生进行投档。 

2.我校依据综合评价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录取考生，综合评价成

绩相同的，依次录取能力测试外语口试、能力测试中文面试成绩高

的考生。 

3.未被录取者，不影响考生第一批次及后续批次的录取。 



4.我校在内蒙古自治区实行“招生计划 1:1范围内按专业志愿

排队录取”的规则进行录取。 

十二、监督机制 

1.学校将按照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严格选拔程序，

加强过程管理，公示相关信息。能力测试过程将全程录像。 

2.根据《北京外国语大学普通本科招生命题与考试管理暂行规

定》，考生可在综合评价招生初审、能力测试结果发布后 3个工作

日内提出复核申请，复核仅限于考生本人的成绩（结果），对于申

请复核他人成绩（结果）的，不予受理。 

3.北京外国语大学招生监察办公室负责对招生全过程进行监

督。 

4.初审通过名单、入围名单将在我校本科招生网进行公示

(http://joinus.bfsu.edu.cn)。 

5.综合评价招生具有和高考相同的严肃性。考生应如实填报材

料，有关中学应严格组织推荐工作，对考生成绩、排名等相关资料

的真实性进行把关。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，在高校考试招生中“存

在违规承诺及操作、虚报或伪造、编造有关材料、考试作弊、替考

等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行为的”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该考生的录取

资格，并按相关规定报考生所在省考试院处理。 

十三、其他 

1.考生被录取后，可根据相关通知要求选拔进入北外多语种国

际传播实验班（与新华社合作）、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国际传播人



才培养项目班、外语专业复合型多语拔尖人才培养计划、北外全球

治理卓越本科生平台、暑期国际小学期等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。在

校期间，学生也可以参加荣誉学士学位课程、辅修专业和涉外法治、

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、国际传播、外交与外事、国际经济与贸易、

区域国别学、外语教育等系列辅修微专业的学习。 

2.我校综合评价招生的报名及测试不收取任何费用。考生因家

庭经济原因参加能力测试存在困难的，可以向我校申请资助。 

3.我校未组织任何有关综合评价招生的培训，也未委托其他机

构或者个人开展综合评价招生的培训和报名等工作。综合评价招生

的有关信息均以我校本科招生网发布的信息为准。 

十四、本招生简章经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通

过，由本科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。若教育部公布新的政策及工作要

求，本简章将做相应调整，另行通知。 

十五、联系方式 
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 号东院行政楼 208A 招

生办公室 

邮政编码：100089 

联系电话：010-88816254，88816481 

电子邮箱：bwzsb@bfsu.edu.cn 

本科招生网：http://joinus.bfsu.edu.cn 

 

 

http://joinus.bfsu.edu.cn/


附件：  北京外国语大学多语种国际传播实验班等人才培养项

目介绍，欢迎各位考生及家长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招生网：

http://joinus.bfsu.edu.cn 浏览查询 

 

 

http://joinus.bfsu.edu.cn/

